办理结果：A

关于对第六届政协三次会议第63109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
姜士炜等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交通意识教育和交通管理问题”的提案收悉，经与市教育体育局共同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强化交通安全意识教育，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宣传机制，全面提升交通安全宣传社会效应

(一）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。积极推动交通安全宣传“七进”常态化，持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家庭、进媒体、进网络活动。结合省、市民生实事，每月以辖区交警部门为单位，重点针对“一老一小”、外卖快递从业人员、新市民等群体开展不少于3场次的面对面精准宣传。积极推动新闻媒体宣传多元化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官方新媒体平台（微信公众号、抖音等），制作播放闯红灯危害警示片、公益广告，在现场教育中深入剖析事故原因、责任认定及惨痛教训，设立交通违法曝光台，结合每月25号的交通违法曝光日活动，定期曝光典型案例和交通违法行为，形成震慑。积极推动社区宣传阵地化，结合“文明交通”主题实践活动，在社区宣传栏、电梯广告屏、小区出入口等显著位置，设置“红灯停、绿灯行”等简明易懂的宣传标语和宣传图画。积极推动重点行业文明安全管理，在日常驾驶人培训和考试环节强化对信号灯规则、路口通行规则及闯红灯严重后果的教育和考核。联合外卖、快递等平台企业，加强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和考核，将遵守信号灯作为核心要求，建立内部奖惩机制。
（二）加大平安校园，文明随行宣传活动。信阳市公安局联合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开展多项文明交通进校园活动，建立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长效机制。将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日常工作来抓，因地制宜，集思广益、多策并举。
1.建立健全教育网络，全面提高教育成效。一是在各中小学校设立交通安全教育领导机构，形成管理网络。积极构建学生交通教育工作长效机制。二是建立班会制度，让学生了解交通法规和自身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，提高防范意识，减少交通事故；三是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交通安全教育活动。各中小学校建立学校、家庭交通安全宣传联系卡制度，要求学生将在校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带回家里，传播到家长，通过“小手拉大手”的宣传形式，将交通安全教育由学校辐射到家庭，再由家庭对学生进行日常教育，形成公安交警、学校、家庭共同关注学生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2.坚持“四个一”工作法。即每天一叮咛、每周一护送、每月一讲课、每学期一培训，使学生树立交通安全意识，从而转化为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实际行动。
3.充分发挥学校内在的教育因素，将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纳入学校生活常识的必修课。建立一支学校交通安全教育师资队伍，由交通民警担任学校交通安全教育辅导员，每月负责到各辖区学校上一堂别开生面的道路安全教育课。结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结构特点，以最直观的影像诠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让中小学生们在快乐中汲取交通安全知识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；各中小学校以作文、周记等形式，以 “如何通过十字路口”、 “改变我认识的一堂交通安全课”、“观看交通事故展板后的启示”为题开展作文比赛，提高集中教育的效果。
（三）政府主导，部门协同管理。信阳市文明办、信阳市公安局统一部署，进一步深化 “文明信阳 你我同行”主题系列活动，把开展文明交通作为推进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、文明单位创建等各项工作的助力器。组织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，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经常性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，把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当作本单位日常学习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强化典型引领，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。普及交通安全知识，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意识、安全意识、法治意识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。共同营造安全、畅通、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二、提升科技执法能力，完善执法配套措施，持续强化执法效能

结合信阳市正在推进的“智慧交通”建设，市公安交警部门一是优化电子警察布局：在事故多发、人流车流密集、秩序混乱的路口。增配、升级高清智能电子警察系统，实现对非机动车、行人闯红灯行为的精准抓拍识别。二是推广人脸识别技术：在重点路口试点并逐步推广人脸识别技术，对行人、非机动车驾驶人闯红灯进行抓拍取证，并与身份信息关联，为后续处罚或教育提供依据。三是运用大数据分析：利用交通管理大数据平台，分析闯红灯行为高发时段、路段和人群，实现警力精准投放和勤务科学安排。四是优化信号配时与设施：科学设置信号灯配时，保障行人过街有充足时间，完善行人过街设施，在宽阔路口增设二次过街设施，确保信号灯、斑马线清晰醒目。
三、加大现场执法力度，着力构建长效管理机制

（一）在执法方面。一是增加路面见警率：在高峰时段、重点路口增派警力，重点加强对行人、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场劝导、纠正和处罚。二是坚持“教育与处罚相结合”：对轻微违法、初次违法（尤其是行人、非机动车）以教育警告为主；对屡教不改、明知故犯、造成影响的，依法严格处罚（罚款、参加交通安全学习、社会服务等）。三是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：定期组织针对闯红灯（特别是行人、非机动车）的专项整治行动，形成严管高压态势。四是探索多元化惩戒机制：研究推动将行人、非机动车多次严重交通违法（包括闯红灯）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或与社区服务、公共服务挂钩的可行性。五是落实违法抄告制度：对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在校学生的闯红灯行为，在依法处罚的同时，探索抄告其所在单位或学校。
（二）在长效管理机制方面。一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：公安交管部门将与文明办、教育、住建（城管）、交通运输、司法、宣传（网信）、团委、街道社区等部门密切协作，形成齐抓共管的“大交管”格局，将交通文明纳入文明城市、文明单位、文明校园等创建考核体系。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：发动交通志愿者、社区工作者、热心市民等力量，在路口开展文明劝导，鼓励媒体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公益宣传和监督。三是加强立法与政策研究：根据实际管理需要，适时推动完善地方性交通法规，明确对各类闯红灯行为的处罚标准和执法依据，为严格执法提供有力支撑。研究更具约束力的行人、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治理措施。四是持续评估与改进：建立闯红灯治理效果的动态评估机制，定期分析数据（违法量、事故率、市民满意度等），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优化教育和执法策略。
衷心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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